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修订)

为做好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规范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防止

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发生失泄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教育部、国家保密局关于

教育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是指拟发布信息前，对其内容是否属于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发布后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发布作出审查结论或提出

处理意见的行为。

第二条 学校信息公开应在依法、及时、准确的前提下，遵循“先审

查、后公开，谁审查、谁负责，谁公开、谁负责”，既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又方便学校信息公开。

第三条 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在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的组织协调下，学校各职能部门承担各自管辖范围的保密审查工作，对

拟公开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信息公开保

密审查直接责任人。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会同保密委办公室负责指导、

协调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四条 各单位须建立健全本单位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保密

审查的程序和责任，指定至少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信息公开初审员。在信

息形成时和公开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有关保密制度，对拟公开

的信息进行相应的保密审查，包括：

1．公文形成时的同步保密审查；

2．主动公开信息前的保密审查；

3．依申请提供学校信息的保密审查。

各职能部门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时无法确定能否公开的，

应当报请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审定。

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学校保密委办公室依本条规

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并在接受委托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

成保密审查。

第五条 以下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

1．凡是标有“绝密”、“机密”或“秘密”等标密文件、材料以及涉

及国家秘密的一切信息；

2.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等敏感信息；

3.未经制文单位批准，标注有“内部文件（资料）”和“注意保存（保

管、保密）”等警示字样的信息；

4．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正在调查、讨论、审议、处理过程中

的信息；

5.涉及教学科研以及学校其他秘密的信息；

6.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



可以予以公开。

第七条 解密后的学校信息是否可以公开，须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查，

并报学校保密委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对尚未定密但可能涉密的学校信息，原则上不得公开，确需

公开的，须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并报学校保密委办公室备案。

第九条 学校保密委办公室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单

位应自觉执行本规定，定期对本单位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清理，加强对门

户网站信息管理，确保信息公开工作安全保密、有序推进。

第十条 违反本规定，对发布的信息不进行保密审查或者保密审查把

关不严，导致发生失泄密事件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

附件：1.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单位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

2.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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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单位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

信息公开单位 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信息名称

信息内容概述

保密审查依据

□符合□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符合□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符合□不符合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符合□不符合 国家主管部门有关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规定

□不符合 其他有关规定：

单位初审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单位

保密审查意见

是否可以公开：

□可以公开

□不可以公开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此表一式两份，由信息公开单位、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各存 1份；

2.如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时无法确定能否公开的，应当报请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审

定。



附件 2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

信息公开单位 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信息名称

信息内容概述

保密审查

依据

□符合□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符合□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符合□不符合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符合□不符合 国家主管部门有关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规定

□不符合 其他有关规定：
单位初审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单位

保密审查意见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办公室

复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保密委

办公室

复核意见

（必要时）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此表一式两份，由信息公开单位、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各存一份；

2.如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时无法确定能否公开的，应当报请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审

定；

3.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在必要时可委托学校保密委办公室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